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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4年10

月20日上午9时在公司八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10月10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递送和传真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

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参加董事9人（其中朱小平先生以通讯方式进行了表决），达到

法定人数。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林州重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招商银行安阳分行续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因公司在招商银行安阳分行的综合授信业务到期，根据业务需要同意继续向上述银行申

请办理不超过1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业务，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邮政储蓄银行安阳分行续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因公司在邮政储蓄银行安阳分行的综合授信业务到期，根据业务需要同意继续向上述银

行申请办理不超过2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业务，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信银行安阳分行增加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因公司生产经营业务需要，同意向上述银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业务，金额不超过5,000万

元，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由“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

个月内有效” 调整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 若公司未能在12个月内

完成本次发行事项，董事会将另行提请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公司将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变更公司住所并修订《公司章程》。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公司将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郑州三山石油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郑州三山石油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郑州三山石

油技术有限公司20%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林州重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4-011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河南证监局<责令改正决定>的整改报告》。

同意董事会出具的关于河南证监局《责令改正决定》的整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

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证监局<责令改正决定>的

整改报告》（公告编号：2014-0117）。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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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4年10

月20日上午10时在公司八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10月10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和传真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

监事。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吕江林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参加监事3人，达到法

定人数。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由“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

个月内有效”调整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变更公司住所并修订《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河南证监局<责令改正决定>的整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关于河南证监局《责令改正决定》的整改报告，

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内控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规范运作水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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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郑州三山石油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郑州三山石

油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山石油” ）增资425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三山石油的注册

资本将变更为2125万元人民币，公司将持有其20%的股份。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合作方情况介绍

本次增资前，三山石油的股权结构如下：

原股东惠莲和王永政放弃本次对三山石油的同比例增资权。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郑州三山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2、注 册 号：410199000027984

3、公司住所：郑州市高新区瑞达路96号

4、法定代表人：惠莲

5、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壹仟柒佰万圆整。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经营范围：生产石油钻采设备；销售石油钻采设备及石油助剂；开展钻采技术研究、石

油助剂研究和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

应经审批的项目除外）。

8、成立日期：2011年6月13日

9、营业期限：2011年6月13日至2031年6月12日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序号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8

月

31

日 备注

1

资产

21,156,675.17 19,367,358.30

2

负债

5,136,609.25 4,029,795.40

3

所有者权益

16,020,065.92 15,337,562.90

4

营业收入

6,657,807.45 1,403,587.17

5

净利润

83,178.12 -682,503.02

备注：最近一年的数据已经审计，最近一期的数据未经审计。

11、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三山石油进行增资，主要是为了拓展公司在清洁压裂液、滑溜水、钻井液固控设备

系列产品和石油压裂、完井技术等方面的业务，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的原

则，加快公司战略转型升级步伐。

本次增资存在的风险，主要是对新能源产品、新技术推广的产业化成果所产生的经济效

益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

公司本次对三山石油进行增资，有助于延伸公司油气田服务产业链，开拓相关配套产品

及市场，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五、其他事项

公司将根据本次投资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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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证监局《责令改正决定》的

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4年9月25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南证监局” ）《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责令

改正措施的决定》（简称“责令改正决定” ）。

收到《责令改正决定》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及时将文件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了传达，针对决定中指出的问题，逐项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

行了全面梳理和分析，积极查找问题根源，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整改计划，并积极进行了

整改落实。形成了《公司关于河南证监局<责令改正决定>的整改报告》（简称“整改报告” ），

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整改报告》内

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治理问题

（一）股东大会

1、 个别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不完整。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和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无汇总计票，无计票人、监票人及律师签字。不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证监会公告

[2014]20号）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整改措施：一方面，公司对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和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材

料进行了重新汇总整理，并要求当时的计票人、监票人及律师进行了补签字；另一方面，认真

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部相关人员重新学习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意识。

在以后的工作中，公司将严格按照各项规定，进一步提高“三会” 的组织能力，并认真完

善好相关签字手续。

整改预计完成时间：长期规范；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2、授权委托书不规范，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书未加盖法人

单位公章；2010年度股东大会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填写不全，仅有委托人签字，其余项目未填

写。不符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证监会公告[2014]19号）第六十一条的规定。

整改措施：（1） 公司及时与参加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该法人股东取得了联系，

并要求该法人股东补盖了法人单位公章；

（2）对2010年度股东大会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进行了补充填写，并联系受托人进行了补

充签字确认。

今后公司将引以为戒，认真学习《公司法》、《证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涉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所有签字事项，确保相关人员现场签署完毕；

对参加公司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确保所有现场参会股东资料规范、完整。

整改预计完成时间：长期规范；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二）董事会

1、授权委托书不规范。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三名董事授权委托其他董事参会，

但未见授权委托书。不符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证监会公告[2014]19号）第一百二十一条

的规定。

整改措施：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相关规定，要求三名董事补充签署了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授权委托书。并对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

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认真学习规范化运作知识，避免董事会授权委托书等不规范事项

再次发生，确保董事会规范召开。

整改预计完成时间：长期规范；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11年、2013年仅召开一次会议，不符合《林州重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 第十四条的规定。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13年、

2014年会议均无记录，不符合《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第

十七条的规定。

整改措施：（1）针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11年、2013年召开次数不够的情况，公司

董事会根据《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再次明确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召开

的具体程序和要求，并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2）针对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13年、2014年会议无会议记录的情况，公司董事会根据《提

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重申了做好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

相关责任人提出了具体要求，确保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完整、规范。

整改预计完成时间：长期规范；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3、部分会议记录不完整，缺少参会人员发言要点。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监发

[2002]1号）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整改措施：公司已组织证券部等部门人员认真学习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三会

《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相关人员在以后的工作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认真做好各项

会议的记录工作，特别是参会人员的发言要点；持续提高会议的筹备、组织能力，进一步规范、

完善会议材料的记录、签署、归档工作，确保各项会议的程序合规，材料完备。

整改预计完成时间：长期规范；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二、内部控制问题

（一）你公司信息与沟通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导致在2013年年报中未将实际控制人之子

郭浩和林州重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13日注册成立的林州重机商砼有限公司

作为关联方予以披露。不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四十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三条的规定。

整改措施：1、公司认识到上述问题后，已及时在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对林州重机商砼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方进行了补充披露。

2、公司已组织相关职能部门重新学习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进一步明确了公司

各部门之间信息沟通的重要性，坚决杜绝类似现象的再度发生。

整改预计完成时间：已完成；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二）你公司关联交易、固定资产、收入核算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导致相关会计信息

披露不准确。不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财务报告》第六条的规定、《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三条的规定。

根据披露的年报，2011年、2012年、2013年公司均未发生关联方资金拆借，根据我局现场检

查发现，你公司与部分关联方存在大量资金往来。检查还发现，2012年、2013年，你公司个别原

材料退货事项未按退货进行会计处理，而是确认了其他业务收入，存在收入确认不准确问题；

2013年，你公司部分在建工程项目结转固定资产后，未按要求及时计提折旧，存在少计提折旧

问题。

整改措施：

1、2011年、2012年、2013年，为缓解公司短期经营资金紧张，公司及关联方之间存在资金往

来情况。由于公司对相关规则及政策理解不够准确，导致信息披露存在遗漏。针对该事项，公

司高度重视，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数据进行认真自查，并按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今后，公司将加强相关人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和理解，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做到信息披露的真实、准

确、完整。

2、针对个别原材料未按退货进行会计处理，而是确认了其他业务收入，存在收入确认不

准确问题。一方面，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给予责任人以内部处分；另一方面，公司将严格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作为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会计调整，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针对公司部分在建工程项目结转固定资产后，未按要求及时计提折旧，存在少计提折

旧问题。一方面，公司也根据相关规定给予责任人以内部处分；另一方面，公司将严格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补提折旧，作为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会计调整，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财务人员对《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则的业务培训，确保公司财务

核算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整改预计完成时间：2014年12月31日前；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

综上所述，通过河南证监局的此次现场检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

切实认识到规范运作和持续学习的重要性。今后，公司将深化学习机制，定期组织公司董监高

及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各项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公司内控建设，认真

落实各项整改措施，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规范运作水平，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4-0118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保证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

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13林州重机CP002

4.债券代码：041358073

5.发行总额：人民币3亿元

6.债券期限:� 1年

7.本计息期债券利率：7.40%

8.还本付息方式:利随本清

9.付息兑付日：2014年10月24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二、付息/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

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

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

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

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曹庆平

联系方式： 0372-3263566

2.联席主承销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佳木

联系方式： 021-20625866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袁善超

联系方式：010-65558226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 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63325290� � 021-63323832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变更前后对照表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原章程内容 修改后的章程内容

第十三条 河南省林州市河顺镇申村

。

第十三条 河南省林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宝大道与陵阳

大道交叉口

。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俞亚鹏、总经理阮小江及总会计师冯元庆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

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4,664,753,933.00 4,501,734,738.00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275,233,787.00 3,139,326,282.00 4.3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840,634,580.00 6.03% 5,647,873,939.00 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94,152,667.00 66.96% 225,789,201.00 3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93,574,675.00 69.01% 224,664,079.00 38.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241,036,796.00 11,247.5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0 68.00% 0.502 34.9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0 68.00% 0.502 34.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1.09% 7.05% 1.5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11,603,973.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410,000.00

债务重组损益

12,440.00

转回长账龄应付账款

10,864,730.00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1,640,476.00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98,551.00

合计

1,125,122.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48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5% 134,620,000

中信泰富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18% 126,618,48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5% 6,957,429

东风汽车公司 国有法人

1.16% 5,235,484

李峰 境内自然人

0.78% 3,5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内

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7% 3,020,402

陈国华 境内自然人

0.57% 2,579,906

湖北正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2,280,000 2,280,000

冻结

2,280,

000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5% 2,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1% 1,850,14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134,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620,000

中信泰富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126,618,480

人民币普通股

126,618,48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6,957,429

人民币普通股

6,957,429

东风汽车公司

5,235,484

人民币普通股

5,235,484

李峰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0,402

人民币普通股

3,020,402

陈国华

2,579,906

人民币普通股

2,579,906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基金

1,850,140

人民币普通股

1,850,140

戴文伟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

和

“

中信泰富

（

中国

）

投资有

限公司

”，

同属

“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

的子公司

，

存在关联关

系

，

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与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06,953,291.00 82,210,851.00 152%

主要是销售回款现款比例上升所致

。

应收票据

275,748,751.00 392,865,122.00 -30%

主要是销售回款现款比例上升所致

。

预付款项

29,859,339.00 88,546,106.00 -66%

主要是预付材料款减少所致

。

其他应收款

23,800,114.00 1,838,027.00 1195%

主要是应收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

其他非流动资产

55,153,335.00 7,763,578.00 610%

主要是本期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

短期借款

65,000,000.00 20,000,000.00 225%

主要是本期新增短期借款所致

。

应付票据

281,738,942.00 105,439,775.00 167%

主要是用于支付采购货款增加所致

。

应付职工薪酬

22,738,660.00 14,590,721.00 56%

主要是应付福利费增加所致

。

其他应付款

116,557,365.00 70,198,634.00 66%

主要是应付修理费增加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82,000,000.00 93,000,000.00 96%

主要是长期借款转入所致

。

长期借款

135,000,000.00 -100%

主要是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

致

。

利润表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18,433,533.00 9,508,248.00 94%

主要是本期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增加所

致

。

财务费用

6,830,225.00 23,996,905.00 -72%

主要是本期利息支出和汇兑损益减少所

致

。

资产减值损失

20,637,586.00 -796,519.00 2691%

主要是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952,446.00 6,055,217.00 114%

主要是本期转回长账龄应付账款所致

。

营业外支出

11,628,773.00 280,425.00 4047%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报废影响所致

所得税费用

38,353,445.00 17,182,896.00 123%

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4

年

08

月

26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北京久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人

，

深圳招商证劵

1

人

。

国内特钢行业形势

，

公司

基本情况等

。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0708� � � �股票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2014-028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4年10月10日以书面、传真或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14年10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

董事9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到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弃权票为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秘书推荐，董事会决定聘任杜鹤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时止。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弃权票、反对票为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1日

附：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及其联系方式

杜鹤先生，男，汉族， 1983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公司二炼钢厂设备科长、

总经理秘书、总经办主管等职。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

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联系电话：0714-6297373

传 真：0714-6297280

电子邮箱：dytg0708@163.com

办公地址：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316号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魏学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勤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万华

楠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5,815,794,259.83 5,005,742,083.42 1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896,360,110.72 1,870,352,217.94 1.3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767,105,168.93 -4.45% 2,388,870,355.37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2,464,096.27 -23.11% 52,750,894.78 -1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1,689,121.52 -28.03% 39,487,748.28 -37.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94,637,796.39 -46.4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40 -23.08% 0.1015 -16.7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40 -23.08% 0.1015 -16.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5% -0.23% 2.78% -0.7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7,503,589.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94,490.47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3,445,952.03

合计

13,263,146.5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01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野县财政局 国家

33.00% 171,507,840

质押

85,000,000

凯桥

（

北京

）

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8% 23,800,000

新野县供销合作

社联合社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7% 10,766,000

新野县棉麻集团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6% 9,168,800

许磊 境内自然人

1.10% 5,723,000

李恩女 境内自然人

0.72% 3,723,400

马驰 境内自然人

0.40% 2,103,753

许喆 境内自然人

0.31% 1,595,000

张云海 境内自然人

0.30% 1,559,307

王道贵 境内自然人

0.30% 1,535,81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野县财政局

171,507,840

人民币普通股

171,507,840

凯桥

（

北京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00,000

新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10,7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66,000

新野县棉麻集团公司

9,168,800

人民币普通股

9,168,800

许磊

5,723,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23,000

李恩女

3,723,400

人民币普通股

3,723,400

马驰

2,103,753

人民币普通股

2,103,753

许喆

1,5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5,000

张云海

1,559,307

人民币普通股

1,559,307

王道贵

1,535,810

人民币普通股

1,535,8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上述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马驰的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2,103,753

股

，

投资者信用账户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持股

2,103,753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预付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增长52.44%，主要原因是公司预付的土地出让金尚未办妥土

地权属手续，未转入无形资产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42,094,178.22元，为增值税留抵税额重分类调整所致。

3、在建工程期末余额为0.00元，为特种纱项目完工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4、 预收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减少61.06%， 主要为公司子公司实现销售冲减预收账款所

致。

5、应交税费比年初增加98.36%，主要为增值税留抵税额重分类调整所致。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年初增加70.83%，为长期借款重分类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所致。

7、长期借款比年初减少47.03%，为长期借款重分类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8、应付债券期末余额比年初增加65.78%，为公司发行4亿元非公开债务融资工具所致。

9、专项应付款期末余额为48009万元，为公司收到的搬迁补偿款。

10、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减少59.57%，主要原因是今年公司实现增值税较少，相应

计提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减少。

11、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42.14%，主要原因是公司为引领产品结构转型，加大自主开

发新产品的力度，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12、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31.25%、18.91%和

16.73%，主要原因是公司研发费用增加及补贴收入减少所致。

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4年1-9月份为9,463.78万元， 而上年同期为17,

669.46万元。主要原因是2014年1-9月份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增加。

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4年1-9月份为-27,136.10万元， 而上年同期为-8,

518.40万元，主要原因是2014年1-9月份公司特种纱项目投入以及公司子公司购买固定资产所

致。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4年1-9月份为22,762.49万元，而上年同期为-77.58

万元，主要原因是2014年1-9月份公司发行4亿元非公开债务融资工具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退城入园” 工程正稳步实施，公司老厂区591.96亩土地性质由工业用

地变更为商住用地工作已经完成，相关权属证书正在办理之中。公司已经着手制订详细的搬

迁计划，搬迁工作将按计划逐步进行。

2、报告期内，公司以4940万元的价格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42%的股权，收购后，公司拥有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老厂区搬迁事项

2014

年

09

月

11

日

2014-062

号

2014

年

09

月

11

日

2014-063

号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新野县财政局

不发生同业竞

争

2006

年

11

月

30

日

公司存续期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

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0.00%

至

2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8,012.27

至

9,614.72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8,012.2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4

年新棉上市价格较低

，

预期毛利率提高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公司持有的股票*ST仪化60万股。期末公允价值为288万元。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魏学柱（签名）

2014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87� � � �证券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2014-066号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10月8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14年10月20日上午8:30

点以现场和通讯方式相结合的形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魏学柱先生主

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详细内容见《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87� � � �证券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2014-067号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4

年10月8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于2014年10月20日上午11:00点在公司三楼接待室

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玉怀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表决，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详细内容见《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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